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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

公 告
2024 年 第 174 号

为进一步规范保税物流账册管理，促进保税物流业务高质量

发展，海关总署决定，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，对保税物流账册

实施核销管理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实施核销管理的保税物流账册包括金关二期加工贸易及

保税监管子系统中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保税物流账

册，设备账册除外。

二、海关按照核销周期对保税物流账册进行核销管理，核销

周期可结合企业实际生产经营周期确定，原则上不超过 1 年。

企业应当在保税物流账册核销周期结束之日起 60 日内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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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核。确有正当理由不能按期报核的，经主管海关批准可以延期，

但延长后报核期限不得超过 90 日。

三、企业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向海关办理保税物流账册报核手

续，如实报送本核销周期内的下列电子数据：

（一）参与本核销周期核算的保税核注清单编号，除特殊情

况外，本核销周期内已核扣的保税核注清单应当全部纳入核算。

（二）期末实际库存数据。

（三）受灾保税货物、销毁货物等处置的电子数据。

海关认为有必要的，可以要求企业以电子或纸本方式提供关

于核销有关情况的补充说明。

四、海关实施账册核销，将电子底账核算结果与企业申报的

实际库存量进行对比，并分别进行以下处理：

（一）实际库存量与电子底账核算结果一致的，直接办结核

销手续。

（二）实际库存量多于电子底账核算结果且企业可以提供正

当理由的，按照实际库存量调整电子底账的当期结余数量。

（三）实际库存量少于电子底账核算结果且企业可以提供正

当理由的，对短缺部分，企业应当办理后续补税手续。

（四）实际库存量与电子底账核算结果不一致且企业不能提

供正当理由的，海关按有关规定进行相应处置。

五、金关二期加工贸易及保税监管子系统将于 2025年 1月 1

日正式启用保税物流账册核销功能，上线新版保税物流账册，停

用旧版保税物流账册设立功能。现已设立保税物流账册的各经营



— 3 —

企业，应当及时设立新版保税物流账册，并尽快完成新旧保税物

流账册切换工作。

新旧保税物流账册切换设置 6个月过渡期，2025年 7月 1日

前，各经营企业应当向海关办结旧版保税物流账册注销手续。企

业旧版保税物流账册下有货物正在开展保税展示交易业务的，经

直属海关同意可以延长新旧保税物流账册切换的过渡期，延长后

的过渡期不得超过 18个月。过渡期内，经营企业可以通过旧版保

税物流账册只出不进的方式，将底账数据清零，也可通过保税流

转等方式，将旧版保税物流账册底账数据结转至新版保税物流账册。

特此公告。

海关总署

2024 年 11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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